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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计委、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加强对外发债管理的意见》已经国务院同

意 ，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关于进一步加强对外发债管理的意见 

 

 

  为了规范我国境内机构境外发债行为，提高发债筹集资金的使用效益，防范

国 家外债风险，根据国务院领导同志指示精神，现就进一步加强对外发债管理

问题， 提出以下意见： 

 

  一、对外发债的定义  

  对外发债是指我国境内机构，包括国家机关、金融机构及境内其他企事业单

位 和外商投资企业，在境外金融市场上发行的，以外币表示的，构成债权债务

关系的有价证券。 

  境内机构发行境外外币可转换债券、大额可转让存单、商业票据，视同对外

发债进行管理。可转换债券是指根据债权人的要求，按照发行时所定条件，可转

换为公司股票或其他债券的有价证券。大额可转让存单是指银行发行具有一定期

限的、可以在金融市场上转让流通的银行存款凭证。商业票据是指境内机构为满

足流动资金需求，发行期限为 2至 270 天、可流通转让的债务凭证。 

 

  二、对外发债的审批管理  

  （一）发债资格的认定。对外发债实行资格审核批准制。境内机构（财政部

除外）对外发债资格，由国 家计委会同人民银行和有关主管部门，借鉴国际惯

例进行评审报国务院批准。发债资格每两年评审一次。具体管理办法另行制定。 

  （二）对外发债的审批。 

  1、内机构（财政部除外）对外发债，经国家计委审核并会签国家外汇管理

局后报国务院审批。国务院批准后，市场选择、入市时机等由国家外汇管理局审

批。地方政府不得对外举债。 

  2、内机构发行商业票据由国家外汇管理局审批，并占用国家外汇管理局核

定该机构的短期对外借款余额指标；发行前设定滚动连续发行的，由国家外汇管

理局会签国家计委后审批。 

  3、内机构为其海外分支机构境外发债进行融资担保，发债所筹资金不调入

境内使用的，由国家外汇管理局按现行有关规定审批；若发债资金调入境内使用，

按境内机构对外发债的审批程序办理。 

  4、上市外资股公司对外发行可转换债券，不实行资格审核批准制。国家计

委会同中国证监会根据外资股公司境外融资需求及市场条件，确定境外可转换债



券年度发行规模，并纳入当年利用外资计划。在年度规模内，按境内机构对外发

债的审批程序办理，发债说明书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5、内机构对外发债后，要按照国家外汇管理局的规定办理外债登记。 

 （三）申请对外发债需报送的材料。 

  境内机构申请对外发债应向主管机关报送以下资料： 

  1、近 3年的经营业绩、财务状况及相关财务报表； 

  2、债所筹资金的投向、用途； 

  3、家有关部门批复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或利用外资方案，以及纳入国家

利用外资计划的证明文件；  

  4、管部门要求的其他文件。  

 

  三、进一步加强对外发债的监督管理  

  为了把握境外筹资的有利时机，对外发债经国家批准后，境内机构在一定期

限内自主确定承销商和发行成本等。有关发行条件和境外评级状况，由对外发债

机构 报国家计委及国家外汇管理局备案。 

  对外发债机构要严格自律，发债资金要按照国家批准的用途专款专用，其中

商业票据只能用于贸易性周转，不得短贷长用。同时，要落实偿债措施，防范外

债风险，保证按期对外支付，维护对外信誉。 

 

  本意见自国务院批准之日起实行。以前有关对外发债的规定与本意见不一致

的，以本意见为准。 

 

 


